
附：各单位参会人员名额及座次安排
	  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 席   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

	座位

排数
	北

过

道
	29
	27
	25
	23
	21
	19
	17
	15
	13
	北
 过
	11
	9
	7
	5
	3
	1
	2
	4
	6
	8
	10
	12
	南

过
道
	14
	16
	18
	20
	22
	24
	26
	28
	30

	第1排
	
	
	工作人员（6人）
	
	离退处（10人）
	
	继续教育学院（6人）
	

	第2排
	
	
	
	政治管理学院（15人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社会事业学院
	

	第3排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马克思主义学院  （15人）
	

	第4排
	
	
	
	历史文化学院（12人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机关三总支（8人）
	

	第5排
	
	
	
	
	美术学院
（12人）
	
	校领导、校长助理、来宾
	
	音乐舞蹈学院（12人）
	

	第6排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法学院
（12人）
	

	第7排
	
	
	机关一总支（8人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过道
	
	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道
	
	  过      道

	第8排
	
	机关一总支（54人）
	道
	数学学院（12人）
	
	图书馆
（10人）
	
	

	第9排
	
	
	
	物理学院（12人）
	
	
	校医院（5人）
	

	第10排
	
	
	
	化学化工学院（12人）
	
	后勤管理处、后勤集团（18人）

	第11排
	
	
	
	生命科学学院（12人）
	
	

	第12排
	
	
	
	外国语学院（12人）
	
	环境学院（9人）

	第13排
	
	
	
	体育学院（12人）
	
	水产学院（9人）

	第14排
	
	
	机关二总支（33人）
	
	商学院（12人）
	
	旅游学院（9人）

	第15排
	
	
	
	
	文学院（12人）
	
	新联学院（8人）
	

	第16排
	
	
	
	
	教育学院（12人）
	
	附中（6人）
	
	
	

	第17排
	
	
	
	
	计算机学院（12人）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各学院参加人员为处级干部，党委（党总支）秘书、分团委书记、学生辅导员、师生党员代表；管理服务部门参会人员为处级干部、科级干部代表。各单位要确保参会人员人数，在保证处级干部参加的前提下，适当安排其他人员参加。
